
年度
臺南市歷史街區及歷史老屋
振興補助申請須知

執行單位｜成大都市計劃學系　曾憲嫻研究室 廣告
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5

補助類別與項目

網站連結聯絡窗口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歷史街區
振興補助計畫

好舊。好-臺南市歷史街區
振興補助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臺南市歷史文化
地理資訊系統

建物整修類 規劃設計類
具保存再生潛力且未
全面整修歷史老屋之
規劃設計

使用中歷史老屋之日常維護
歷史老屋之全面整建或修建

教育推廣類
綠美化200m2以下之私有
土地，改善景觀且作為活
動、休憩之空間 教育推廣類

辦理歷史街區振興、人才培育、文化
內涵彰顯、歷史街區意識深化等活動

規劃設計類
配合街區環境景觀，保存
原歷史老屋立面之新建建
築規劃設計

歷史老屋著重整修面向

陽光-改善屋頂採光 空氣-增進通風 防水-落水管與屋頂天溝整修

結構-增設補強 外觀-修復老屋外觀立面 舊材-新舊材墩接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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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例如部分屋頂更換採
光玻璃罩，增加室內採光

空氣-例如拆除附加物，打
開天井，增進通風與環境
綠化

防水-例如設置內藏式落水
管與屋頂天溝

結構-例如去除部分影響結
構之樹根，增設H型鋼穩固

外觀 -例如清洗修補洗石子
外觀、修復陽台與落水管

舊材-例如修復木構件，保
留材料色差以區分新舊



審查設計圖書
(核定50萬元以上或其他)

核撥第1期款
(補助金額40%)

核撥第2期款
(補助金額60%)

核撥第1期款
(補助金額30%)

核撥第2期款
(補助金額30%)

細部設計書圖及
工程預算書審查

核撥第2期款
(補助金額40%)

核撥第1期款
(補助金額40%)

核撥第2期款
(補助金額60%)

線上受理平台

申請須知全文

  0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辦理

申請人線上提案 歷史街區小組審查
申請人簡報

申請至民國115年09月18日(星期五)17:00止

歷史街區大會覆核 公告徵選結果

規
劃
設
計
類

教
育
推
廣
類

簽約前現勘

修正計畫、辦理簽約

申請人開始施工

定期回報施工進度

繳交成果報告書

成果會勘

修正計畫、辦理簽約 修正計畫、辦理簽約

提送現況測繪與設計初擬

建物現況勘查

提送初步設計書圖

提送細部設計成果

提送具體執行計畫書

具體執行計畫審查

申請人執行計畫

提送成果報告書

成果審查

建
物
整
修
類

申請補助流程

申請文件

補助類別

申請方式

更多細節

*2026年09月18日
下午5點截止

*預計2026年12月上旬公告*預計2026年
 
  

*執行時程預估為2027年
01月至2027年12月

建物整修類 規劃設計類

教育推廣類

補助金額
80萬元新台幣
金額上限

補助金額
30萬元新台幣
金額上限

補助金額
20萬元新台幣
金額上限

申請資格
民國60年(含)前興
建完成之歷史老屋

申請資格
民國60年(含)前興
建完成之歷史老屋

申請對象
歷史老屋或其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申請文件
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書
(全部文件詳參本頁底部說明)

申請對象
歷史老屋或其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申請文件
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書
(全部文件詳參本頁底部說明)

申請對象
以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
基金會或其他以歷史街區營造為
宗旨之法人及團體為限

實施區域
本市公告府城(含核心區緩衝
區)、鹽水、新化、麻豆、安
平暨鯤喜灣等歷史區範圍

申請文件
詳參本頁
底部說明

建物整修類 規劃設計類 教育推廣類

申請書
申請單位立案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提案計畫書
(含學校或教育團體合作說明)
補助款項切結書
土地認養同意書(綠美化計畫需要)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申請書
申請人身分證文件
所有權人之一同意書
建築完成年代文件
提案計畫書
規劃設計團隊參與計畫同意書
補助款項切結書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申請書
申請人身分證文件
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書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完成年代文件
提案計畫書
補助款項切結書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